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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國家級標準跳水場地設備認證檢測實施要點 
113年5月18日第十三屆第1次場地檢測委員會會議通過 

  113年5月17日第十三屆第2次跳水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中華民國游泳協會」（以下簡稱本會）依世界水上運動總會(World Aquatics，以下 

簡稱WA)最新跳水規則與設備規則，因應選手在相同條件公平競爭之基礎，設立「國家級

標準跳水場地認證檢測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確保選手安全及競賽紀錄之公平

性。 

 

二、本要點對應以下國家級跳水比賽場地：全國運動會、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全國中等學 

校運動會、本會全國級跳水比賽以及奧運、亞運、WA世錦賽等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三、各項固定設備之設置與現場檢測，應通過本要點設立之「國家級標準跳水場地設備認證 

檢核表」所列之各項檢核，並獲得「國家級標準跳水場地設備認證核可認證書」；跳水 

池池體之基礎結構及面層以下隱藏部分，其材料品質由相關單位負責驗收，非本要點檢

驗範圍。 
 

四、申請國家級標準跳水場地設備認證，應填具「國家級標準跳水場地設備認證檢核表」， 

備齊下列資料並繳交認證費用，本會將於2個月內完成檢測： 

 

(一) 檢附跳水場地設備認證申請書 

(二) 跳水池設計構造圖 

(三) 跳水場地圖 

(四) 平面圖 

(五) 縱剖面圖 

(六) 橫截面圖 

(七) 跳板認證資料     

(八) 跳台止滑墊相關資料 

 

五、認證費用與方式： 

(一)首次認證費用：跳水設施新臺幣10萬元。檢測不合格者，不發給認證書，僅發予檢 

測結果「國家級標準跳水場地設備認證檢測缺失報告書」。 

(二)補測與費用：前款不合格者，得於三個月內完成改善事項，並繳交新臺幣2萬元申請補 

測，但以一次為限。 

(三)四年期限屆滿複測與認證費用新臺幣6萬元。 

(四)證書補發費用：每次補發工本費新臺幣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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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每次經檢測合格者發予檢測結果「國家級標準跳水場地設備認證檢測報告書」 及「國家級 

標準跳水場地設備認證檢測核可認證書」，其認證書有效期限為四年（期間跳水池池體 

如有整修應重新申請認證）；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得向本會申請複測，通過複測將原認 

證期限後展延四年。 
 

七、申請複測認證之跳水池場地應填具場地複測認證申請表，本會將先派「場地檢測委員 

會」檢測委員至該場地會勘，討論場地修繕與更新相關事宜。 
 

八、複測認證場地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複測認證須檢附前次認證報告書 

(二) 跳水池設計構造圖 

(三) 跳水場地圖 

(四) 平面圖 

(五) 縱剖面圖 

(六) 橫截面圖 

(七) 跳板認證資料     

(八) 跳台止滑墊相關資料 
 

九、原任證期限過期，未申請複測認證者，不得做為國際比賽、國手認證或國家級比賽場

地，否則成績不予承認。 
 

十、本要點經本會場地檢測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